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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           编号：临 2015-080 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及短线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并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15年 11月 25日，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智”）

在通过其一致行动人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信托”）旗下信托

产品山东信托-恒赢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恒赢 10 号”）增持海南椰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椰岛”）股份过程中，因工作人员

操作失误，使该账户卖出 80,000 股，卖出每股均价 17.46 元，交易金额为 1,396,706

元。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 47 条的有关规定，东方财智同意将当日误操作卖出

海南椰岛股份的收益共 60,800元交归公司所有。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5 年 11 月 26 日，公司接东方财智告知函，东方财智于 2015 年 11月 25日通过

其一致行动人山东信托旗下的信托产品恒赢 10 号及山东信托-恒赢 11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以下简称“恒赢 11号”）增持海南椰岛股份共计 10,367,700股，占海南椰岛总

股本的 2.31%。截至目前，东方财智通过其一致行动人恒赢 10号及恒赢 11号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海南椰岛股份 32,777,7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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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东方财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海南椰岛股份 82,777,77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8.47%，已超过原公司第一大股东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7.57%)。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166号 

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 166号 

法定代表人：相开进 

注册资本：贰拾亿元整 

经营范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2：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B座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路 1002号 A8音乐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彪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顾问；股权投资；投资兴办实业。 

三、股东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1）恒赢 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恒赢 10 号持有海南椰岛股份 11,010,070 股，2015 年 11 月 25

日，恒赢 10 号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海南椰岛股份 5,177,7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 1.155%，买入价格区间为每股 16.7 元~17.7 元，增持均价 17.46 元/股。本次权益

变动后，恒赢 10 号持有海南椰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16,187,770 股，占海南椰岛

总股本的 3.61%，具体如下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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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恒赢 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恒赢 11 号持有海南椰岛股份 11,400,000 股，2015 年 11 月 25

日，恒赢 11 号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海南椰岛股份 5,190,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 1.156%，买入价格区间为每股 16.61 元~17.7 元，增持均价 17.47 元/股；本次权

益变动后，恒赢 11 号持有海南椰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16,590,000 股，占海南椰

岛总股本的 3.70%，具体如下表所示：  

（3）东方财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比例及变动情况 

山东信托与东方财智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就恒赢 10 号、恒

赢 11 号与东方财智持有的海南椰岛股份事宜达成一致行动。 

本次权益变动前，东方财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海南椰岛无限售流通股

72,410,070 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比例为 16.16%，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方财智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海南椰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82,777,770 股，约占海南椰岛

总股本的 18.47%，具体如下表所示：  

四、本次股东增持过程中短线交易的情况 

根据东方财智告知函所述，2015年 11月 25日，东方财智在通过山东信托恒赢 10

号增持海南椰岛股份过程中，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使该账户卖出 80,000 股，卖出每

股均价 17.46元，交易金额为 1,396,706 元。上述行为构成了短线交易，违反了《证券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1,010,070 2.46 16,187,770 3.61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1,400,000 2.54 16,590，000 3.70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72,410,070 16.16 82,777,770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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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47 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

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

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的规定。根据上述

规定，东方财智同意将恒赢 10 号当日误操作卖出海南椰岛股份的全部收益共 60,800

元交归公司所有（80,000 股*（卖出成交均价 17.46 元/股-买入成交均价较低者 16.7

元/股））。 

经自查，上述交易均未在公司披露定期报告的敏感期内，东方财智由于误操作而卖

出公司股票，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东方财智表示已深刻

认识到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因本次误操作构成短线交易而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

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歉意。 

本次股东短线交易发生后，公司董事会再次向所有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股东、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醒并告知相关规定，要求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切实遵守各项规定，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海南椰岛

股份 78,737,632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的 17.57%，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口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共计持有海南椰岛股份 82,777,770 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的 18.47%，成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的股东行为，公司基本面未发生变化。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方财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根据《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要求编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续将在公司指定媒

体予以公告，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月 26日 


